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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

浦建委住保〔2024〕25号

关于浦东新区北蔡楔形绿地 C11-01、C11-05
地块住宅新建项目配建保障房的通知

上海京贸悦房地产有限公司：

按照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

等七部门〈关于本市保障性住房配建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沪

府办〔2018〕72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你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

楔形绿地 C11-01、C11-05地块住宅新建项目配建保障房具体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浦东新区北蔡楔形绿地 C11-01、C11-05地块住宅新建项目

二、房源用途

公共租赁住房

三、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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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（经营性用

地）》沪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合同（2024）9号（1.0版）、沪浦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合同补（2024）26号（2.0版）：浦东新区

北蔡楔形绿地 C11-01、C11-05地块住宅新建项目地上建设用地

性质为住宅组团用地，出让面积为 44681.66平方米，容积率

2.0，计容面积 89363.32平方米，应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

积不少于 6255.43平方米。

四、配建要求

（一）为有利于管理和使用，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应集中

布局在同一个单元，相对集中楼层，并确定配建的公共租赁住

房套型、套数、单套面积等相关事项；其户型设计和房屋结构

应与本项目商品住宅建筑设计保持协调统一，建筑外立面、风

格、色彩应与商品住宅一致，并共享商品住宅建设项目的公共

配套设施和公共通道。你司应当在办理项目预售许可或者房屋

销售许可之前，按照建设项目协议书约定，将配建房源移交给

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区公租房公司”）。

（二）配建的公租房的住宅套型建筑设计应参照《上海市

保障性住房设计导则（公共租赁住房篇）（试行）》执行。请你

司在建设实施过程中，做好与区公租房公司的协商沟通工作。

（三）你司在实施配建时，应按照本市公共租赁住房设计

规范、导则、技术要求和停车库场设置标准，确定配建公共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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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住房的产权车位数量和类型，建成后应同步无偿移交区公租

房公司。

（四）配建的 6255.43平方米以上公租房，应当按照市房

管局《关于印发〈本市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室内装修的指导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沪房建管﹝2018﹞100 号）规定全部实施全装

修，相关费用由你司承担。

（五）你司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应与浦东新区住

宅发展和保障中心、区公租房公司签订《上海市保障性住房配

建建设项目协议书》。

请你司在接本通知后，抓紧按基建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

2024年 6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房管局、市住房保障中心、三林世博管理局、区住保中心、

区房屋状况中心、区不动产登记中心、区公租房公司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4年 6月 11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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